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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油價持續高企，不少
「搵食車」為慳油，除了鋌而走險幫襯
街邊非法加油站外，業內同時存在另一
種選擇—倉油。倉油本身是指大型車隊
或運輸公司向正規油公司，以批發價購入
的車用柴油，原本只供公司或車隊內部使
用。根據規定，這些處所若儲存超過2,500
公升柴油，就必須向消防處申請「危險品貯
存暨使用牌照」，否則即屬違法。
然而，隨着零售油價不斷飆升，愈來愈多
單頭車主及客貨車開始轉向新界一些物流公
司的倉油站入油。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前往
屯門一帶巡查非法油站時，意外發現不少車
輛前往附近倉油站入油。該倉油站入口寫明為
物流公司，但內裏規模與普通加油站相若，設
有6個入油位。
記者逗留半小時期間，遇見不斷有車輛前來
入油，除了明顯使用柴油的大型貨車外，亦有不
少使用柴油的私家車前來。

聲稱倉油來自美孚油庫
記者上前查詢，入油職員表示，他們的油均來自

美孚（Mobil）油庫，「絕對可靠」，只提供油渣
（車用柴油），沒有電油（車用汽油）及紅油（工
業柴油）。當記者詢問個人單頭車或私家車是否能
入油時，對方表示：「規矩是供應給車隊或會員的，
但如果你（私家車）來了，入的不是很多的話，都可
以幫你入埋。」
為進一步了解情況，記者致電該物流公司查詢。接

線職員表示，公司是從美孚油庫批發倉油，Esso等油公
司亦是在同一油庫取油，因為是批發價，所以零售價便
宜（9.7元每公升）。記者詢問是否需要成為會員或加
入車隊才能入油，對方回覆「直接來就可以」，並指24
小時營業，全港有數個地點，售價會略有差別。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指出，批發給物

流公司及車隊使用的倉油，原則上不涉及零售買賣，亦
不涉及稅項，相關處所也要持有危險品貯存牌照，同時
需滿足油站消防設備要求。本身用途並非零售，如果用
作零售或可算作不適當經營。

車隊做拆家賣倉油
零售9.7元吸引排隊入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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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私油車入侵鬧市 走鬼式經營
昨提修例：買方罰100萬囚1年 賣方罰則擴至3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消防處打擊非法燃
油轉注特遣隊前日（28日）進行針對性打擊非法加
油活動的行動，於筲箕灣搗破一個非法加油站，共
檢獲約1,300公升柴油，市值約4.8萬元；消防處已
將涉案柴油檢走，並會向法庭申請充公。行動中，
消防處人員發現一批入油工具，一名男子涉嫌違反
《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危險品條例》
及《危險品（管制）規例》，將被檢控。
消防處呼籲市民，切勿光顧非法加油站。由於非
法加油站並非根據國際廣泛認可的安全標準興建，
亦未有裝設加油站專用的消防裝置及設備，一旦發
生火警，可造成人命傷亡，及導致財物損毀，後果
非常嚴重。市民如發現懷疑非法燃油轉注活動，可
透過消防處「火警危險電子投訴平台」（fhcp.hkfsd.
gov.hk）上的「『油擊』舉報眼」或24小時舉報熱
線5577 9666作出舉報。
另外，香港海關緊密與消防處互通情報及合作打

擊，去年共採取25次聯合行動，今年首季已採取18
次行動，檢獲約2萬公升未完稅汽油、7萬多公升非
法柴油。14人被捕，並檢獲8輛將油缸改裝作入油
的車輛，包括2架私家車及6架貨車。
另外，今年首季，消防處接獲375宗舉報個案，

搗破140宗個案，及檢獲36萬公升燃油，數量已等
同上年半年的個案。

七人車在市區派「鬼油」
海關表示，留意俗稱「鬼油」（非完稅燃油）的
種類由以往的柴油變為汽油，亦更為「碎片化」，
出現以貨車或七人車，以小量形式四處「派油」的
情況。
香港海關關長陳子達早前表示，非法油站存在火
災隱患，過往集中在偏遠地方，現在明顯已擴展到
市區，政府非常重視。他說：「我們有很好的情報
網，也歡迎市民舉報，若市民見到在市區有非法燃

油轉注情況，第一時間向我們舉報。（非法轉注油
站）不是真的大家想像的『通街都是』，不會是這
情況，一單都嫌多，我們見到會即時採取執法行
動。我們也有很有力的遏制措施，除了刑責之外，
相關車輛海關會進行檢取和向法庭申請充公。」
根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第19條，任

何人為提供受管制物質以供轉注入汽車油缸的業務
的目的，而在任何處所之內或之上管有或控制受管
制物質，即屬犯罪。違者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罰
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如屬其後每次定罪，可被
判罰款20萬元及監禁1年。
《危險品條例》規定，柴油的一般豁免量為500

公升，汽油的一般豁免量為25公升。任何人士如製
造、貯存、運送或使用超過豁免量的危險品，均須
領有消防處根據《危險品條例》所發出的牌照。
另外，《應課稅品條例》規定任何人若處理、管
有、售賣或購買未完稅汽油，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兩年；而據《消防（消除火警危
險）規例》，非法出售即使已完稅的燃油亦屬違
法，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6個月。

●消防處打擊非法燃油轉注特遣隊在筲箕灣搗破一
個非法加油站。 消防處供圖

筲箕灣搗破非法油站 消防申充公1300升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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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疑似私油車
火警事件簿

經過︰一輛貨車沿屯門公路往屯門方向，駛至深
井浪翠園對開時，司機發現車輛有煙冒出，將車
駛至路肩停下，車頭隨即起火。

經過︰長沙灣魚類批發市場多輛車被
焚毀，兩名男傷者身體多處地方二級
燒傷，情況危殆。消防處在其中一輛
嚴重焚毀的輕型貨車上發現油缸、油
槍及油喉等入油工具，相信其為非法
改裝而成的流動非法加油站。

經過︰葵涌貨櫃碼頭南路近3號迴旋
處一個露天停車場內有貨車冒煙起火，消防處經

調查，發
現貨車內
有易燃液
體，初步
火警有可
疑。

日期︰2月6日

日期︰3月17日

日期︰4月21日

●倉油站規模頗大，有多個入油位及專門
的繳費處。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攝

●「奶媽車」為Van仔非法注油。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海關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一直持續嚴厲打擊未完稅非
法燃油活動，個案主要涉及汽油。根據
《應課稅品條例》（第109章），任何
人處理、管有、售賣或購買未完稅非法
燃油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最高可罰款
100萬元及監禁兩年。
本港自2008年起已全面豁免車用
柴油燃油稅，因此柴油類私油個
案，主要由消防處依相關安全法例
負責執法。消防處回應表示，貯存
或運送燃油若超出豁免數量，必須
持有「危險品貯存及使用牌照」
或「危險品運輸牌照」，相關設
施及車輛亦須符合嚴格安全標
準。所有燃油轉注作業，只可
在持牌合規油站內進行，選址
亦須符合城市規劃、消防、結
構安全及環保要求，以保障公
眾安全。
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消
防處已搗破76個涵蓋汽油及柴油的非法油
站；目前無人機巡邏已納入恒常化執勤，
實施日夜全天候巡查。

中東局勢不穩，香

港油價居高不下，其中柴油每公升牌

價較戰前飆升超過四成，每公升逼近37元；私油集

團趁機大肆吸客，俗稱「奶媽車」的流動私油車更由過往集中

在新界偏遠地方經營，漸漸踩入鬧市，每公升未完稅柴油售價低至十多

元。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巡查多個私油黑點發現，即使消防處已在現場張貼無人機

執法打擊的警告，「奶媽車」仍公然為貨車非法加注私油，情況十分猖獗。由於近期非法轉

注燃油活動增加，特區政府昨日提出修訂《消防條例》，建議賦權消防處無須法庭手令即可截

查、拍攝非住宅處所內人士，並建議將賣家罰則提高至最高罰款300萬元及入獄3年，買家都有

刑責，最高可罰100萬元及監禁1年，充公雙方車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先後到葵涌一帶巡查，由於經常有
大型汽車及貨車出入，成為私油非法加注的黑點之

一。儘管消防處已採用無人機在上空監察，並張貼公告，
但也未能起震懾作用，香港文匯報記者在場目擊街頭有最
少三檔私油檔營業，路邊亦設有臨時遮篷攤位，並採用
「走鬼」形式經營，風聲緊時職員會暫時離場，之後又
折返開檔。

葵涌一帶最少有三檔
現場不時有輕型貨車、客貨車到場排隊入油。觀察所
見，不法分子將「奶媽車」停泊路邊，客人駕車到場隨
即接駁油槍入油，泊車、駁喉、泵油、收費和駛離整個
流程僅需數分鐘。由於該路段多為碼頭作業車輛，少
有私家車途經，當記者駕私家車途經時，相關人等戒
心隨即提高、神情緊張且四處張望，其中一檔私油檔
迅速收檔撤走。據運輸業界透露，這些柴油售價普遍
僅十多元一公升。

藍地廢棄貨櫃改裝成油站
其後記者前往同屬偏遠郊區的屯門藍地，亦發
現一處極為簡陋的非法私油站。有關油站由廢
棄貨櫃改裝而成，周邊雜置多個殘舊油桶及一
輛專門運油車輛，旁邊更懸掛兩支入油油槍。
一名年過花甲男子從貨櫃屋後步出，記者上前
查詢油價，對方態度不耐煩卻戒心十足，開價
同樣為十多元一公升。
值得留意的是，私油活動已由過往偏
遠地區，逐步向

市區滲透擴散。由於單頭車主無法享有大型車
隊的油卡優惠，在高油價壓力下不惜鋌而走
險；而非法油站作業節奏快、營運明目張膽，亦
反映高油價環境下私油仍有龐大市場空間。
街頭私油站的燃油主要分兩大來源：其一為從

內地走私入境的車用汽油，經非法途徑轉注銷
售；其二是香港本地批發車用柴油，透過倉油渠道
私自轉注買賣。由於街頭非法油站燃油來歷無從追
溯，坊間亦俗稱為「鬼油」，潛藏極大安全隱患。

擬修例充公買賣雙方車輛
為從源頭遏止非法燃油轉注帶來的安全隱患，特區

政府昨日提出修訂《消防條例》。今次修例核心重點包
括：新增私油買家刑事責任，一經定罪最高罰款100萬
元、監禁一年；大幅提高賣家及經營者罰則，最高罰款
提升至300萬元、監禁三年。
與此同時，消防處將獲賦予更大執法權，可依法充公

買賣雙方車輛、燃油及相關作業工具。
立法會議員何敬康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現時街頭私油買

賣氾濫，最大隱憂在於燃油來歷不明，衍生的消防安全及
公眾安全風險極大，理應加大執法力度、嚴厲打擊。他續
指，油價管控與私油氾濫雖非直接掛鈎，但建議政府在非
常時期採取非常手段，以行政方式遏止油價無端加幅；否
則油公司持續加價，就算政府不斷推出補貼，亦只
屬聊勝於無，難以紓解業界困境。

▶廢棄貨櫃之間
藏着一輛無車牌
的運油車。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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